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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2022年 9月 26日，嘉善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嘉善县

主持召开了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验收会。参加会议的有项目管理单位浙江广川工程项目管

理有限公司，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计

研究有限责任公司，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验收技术服务单位浙

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天宏建设有限公司、嘉兴恒德

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及特邀专家等单位代表 22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

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会议前，建设单位会同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在完成自查

初验的基础上，编制了《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

县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了《嘉善

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

告》，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交了《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

整治试点县项目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》，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

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。

与会人员查看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，听取了建设

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和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关于水土

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的汇报，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、监理、监测、

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。经过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位于嘉兴市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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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县境内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治理河道 102条，治理河道长度 107.52

千米，新建（改建）护岸 147.93千米，新建（改建）堤防 7.79千

米，滨岸带绿化治理 139.71公顷，清淤疏浚河长 32.64千米，疏浚

土方 49.75万立方米，水系连通 7处，河道清清障 8处，水文化及

水景观节点 13处。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，2022年 6月完工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20年 11月，《关于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

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嘉水许〔2020〕110号）批复

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，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98.80公顷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2020 年 8 月 14 日，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以“善发改设计

［2020］329号”文件对本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2020年 11月至 2022年 8月，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工

程现场采取地面观测、调查监测、场地巡查等方式开展了水土保持

监测，于 2022年 9月提交了《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

治试点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

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结论为：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

治试点县项目建设过程中，能及时落实各项水土保持设施，各项水

土保持设施投入使用后，总体运行情况良好、稳定，具有较好的水

土流失防治效果，达到了水土保持验收要求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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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7月至 2022年 9月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浙江广川工程

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收集并查阅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，

完成现场调查、核查，会同建设单位完成了自查初验。2022 年 9

月编制完成《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：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办理了水土

保持方案报批工作，依法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工作，落实了

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，水土流失防治

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，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

收合格，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达到了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

案要求，可以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

保持措施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

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符

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工程运行期，运行维护单位应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

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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